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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项目表
* 
项目第 91(h) 

蒙古的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地位 
 
 
 

  2008年 4月 30日蒙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同文信 
 
 
 

 谨随函转递蒙古国政府关于促进蒙古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地位的备忘录（见

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 91(h)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

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恩赫策策格·奥其尔（签名） 

 
 

 
*
 A/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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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4月 30日蒙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同文信的附件 
 
 

  蒙古国政府关于促进蒙古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地位的备忘录 
 
 
 

导言 

 兹将本备忘录作为早先于 1999 年 9 月 7 日提交的备忘录
1
 的后续文件送交

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如何在各个层面处理核问题，从而通过防止核武器及

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技术或核材料的扩散、促进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来加强国际安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本世纪头 8 年就突显出来。 

 尽管过去几年核裁军势头有所减缓，但是防止核武器扩散、减少对核武器的

依赖以及寻求迈向无核武器世界的政治和法律手段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关努力有

增无减。即使过去曾密切参与核政策的人现在也呼吁采取切实的核裁军措施。蒙

古一贯支持促进不扩散和核裁军的一切努力，它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些问题的立

场即为明证。
2
 蒙古认为，核武器国家应一如在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通

过的 13 个步骤中所商定的那样，采取有效切实的核裁军步骤。 

无核武器国家越来越大的作用 

 蒙古还认为，无核武器国家也应该采取具体的措施促进不扩散和核裁军。其

中一项切实有效的措施就是建立无核武器区。 

 目前无核武器区覆盖了地球一半以上的陆地面积，包括了国际社会几乎三分

之二的国家。这些地区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南太平洋、整个非洲大陆、东

南亚和新近加入的中亚。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蒙古完全支持这些无核区，

并欢迎建立新的无核区，特别是在东北亚、中东、中欧和北欧等地区。蒙古希望

将于 2010 年召开的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能够促使核武器国家采取具体、切实的

核裁军措施，并导致更多无核区的建立，特别是在中东和东北亚地区。 

蒙古的政策和倡议 

 正如 1999 年备忘录所述，蒙古不但强烈支持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区，而且

出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以往经历，它还努力为这一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绵薄的力

量。为此，也为了促进区域和平与安全，1992 年蒙古宣布其领土为无核武器区，

并且从那以后就一直努力为这种地位争取国际承认和保证。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 1999 年 9 月 7日 A/54/323-S/1999/951。 

 
2
 为此蒙古完全支持大会 2007 年 12 月 5 日题为“核裁军”的第 62/4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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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8 年以来，联合国大会议程上一直列有“蒙古的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

地位”这一项目，并每两年审议一次，还就此通过了适当的决议。自 1999 年以

来，一些切实促进蒙古无核地位、并在国内外将之制度化的重要的国家和国际措

施又相继出台。 

 在国家一级，2000 年 2 月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通过了一项国家法律，
3

在国家一级界定了蒙古的无核武器地位，对由此地位所产生的禁令一类的问题做

出了规定。这些问题包括禁止在蒙古国土上部署或过境运输核武器或其部件、禁

止倾倒或处置核武器级的放射性材料或核垃圾、和平利用核能及其技术、国家和

国际核查以及违反该法所应负的法律责任。考虑到这项法律对蒙古人民的安全和

福祉的重要意义，它鼓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此项法律的授权范围内，对该法的

执行行使公共监督权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建议。议会还为该法通过后所要采取

的措施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指示政府与邻国和其他有关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

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积极合作，以执行该法和联合国大会的上述决议。 

 根据该法的规定，2006 年由一个机构间特设小组和一名蒙古非政府组织的代

表对该立法的执行情况做了第一次检查，并将结果汇报给了政府和议会。蒙古国

政府则向秘书长通报了检查情况及其结果。
4
 

 在区域一级，俄罗斯联邦和中国这两个紧邻蒙古的紧邻国家从一开始就支持

蒙古的倡议，这已反映在两国分别于 1993 和 1994 年与蒙古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

中。在蒙古-俄罗斯条约第四条中，俄罗斯承诺：“尊重蒙古关于不接受外国军队、

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在其境内部署或过境的政策”。
5
 中国则表示“尊

重蒙古旨在不接受外国军队、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在其境内部署或过境

的政策”。
6
 

 1999 年 10 月，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拉夫罗夫代

表其政府表示可以“同其他国家一道，考虑向蒙古作出相应的安全保证问题”。
7
 

 2000 年 10 月，五个核武器国家发表联合声明，
8
 就蒙古的无核武器地位向

其提供安全保证。蒙古国政府欢迎这一联合声明，认为这是使这一地位在国际上

“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9
 

__________________ 

 
3
 见 2000 年 2 月 29 日 A/55/56-S/2000/160 

 
4
 见 2006 年 8 月 23 日 A/61/293。 

 
5
 见 1997 年 4 月 22 日 A/CN.10/195。 

 
6
 同上，第 4页 

 
7
 见 1999 年 10 月 13 日 A/C.1/54/PV.5。 

 
8
 见 2000 年 10 月 31 日 A/55/530-S/2000/1052。 

 
9
 见 2000 年 10 月 17 日 A/55/491-S/200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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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蒙古无核武器区地位在国际上尚未得到明确界定，2001 年 9 月，来自

蒙古、五个核武器国家以及联合国的代表在日本札幌开会，考虑如何加强蒙古的

无核武器地位。
10
 会议建议蒙古与紧邻国家签订三方条约以从法律上界定无核武

器地位，或者与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签订一项规定更多的条约。作为对札幌建议

的后续行动，2002 年 1 月蒙古方面向其紧邻国家提出了可能签订的关于蒙古无核

武器地位的三方条约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都是根据建立无核武器区的现行国际

惯例提出的，同时也考虑到了蒙古的邻国都是核武器国家的特殊情况。 

 俄罗斯和中国原则上积极回应了缔结三方条约的建议，并就其中应有的内容

提出了具体建议。2004 年 4 月，中国宣布它“积极回应了蒙古关于在中国、蒙古

和俄罗斯之间缔结条约的建议。”
11
 

 在拟订条约草案时，蒙古方面考虑了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国际惯例和紧邻国家

意见。2007 年 9 月蒙古将拟就的草案交给俄罗斯和中国认真考虑，表示希望尽快

开始谈判。为了解决核查三方条约承诺这一微妙的技术问题，蒙古准备与邻国和

其他感兴趣的国家以及原子能机构合作。 

 在国际一级，正如很多国际和双边文件所表明的那样，蒙古的倡议在国际社

会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12
 2005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

召开的成立无核武器区条约缔约国和签字国会议不但把蒙古作为与会国，还在会

议的最后宣言中表示承认并支持这一地位。
13
 仅此一举即表明蒙古的无核地位得

到了广泛的承认。为了执行墨西哥会议的各项决定，蒙古与各无核武器区条约机

构建立了正式的关系，包括必要时就共同的政策问题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扩大

和加强无核武器区网络问题交流信息和相互协商。 

 蒙古的倡议还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2007 年全球

合作防止武装冲突组织东北亚区域会议探讨了第二代无核武器区问题，会议强

调，将蒙古作为单一国家无核武器区的地位制度化，“或许是预防性外交的一个

重要措施，可增强该区域局势的可预见性，有利于蒙古的中立政策。同时它还可

能解决初具雏形的无核武器区网络一个可能的盲点。”2007 年的国际防止核战争

医生组织北亚区域会议也表达了同样的支持。 

__________________ 

 
10
 见 2002 年 3 月 20 日 A/57/59。 

 
11
 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5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2004 年，纽约）文件。 

 
12
 一些支持反映在蒙古就这项法律的执行情况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中。见 2006 年 8 月 23 日

A/61/293。 

 
13
 见会议宣言（2005 年 7 月 14 日 A/60/121）第 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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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蒙古安全中无核方面的问题，2004 年开发署和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及社

会事务部对蒙古的经济脆弱性和生态安全做了一项全面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和建

议交给了蒙古国政府。 

展望未来 

 以上事实生动地表明蒙古的无核武器区地位正在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承认

和越来越多的支持。蒙古国政府将继续努力与两个邻国缔结一项三边条约，以确

立其国际地位，同时扩大与其他无核武器区的关系与合作。作为日益扩大的无核

武器区网络的一个部分，蒙古将积极参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

大会的会前筹备和会间工作。蒙古认为无核武器区网络不仅可在大会期间、而且

可在其后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区域一级，蒙古支持在东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认为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核武器计划的六方会谈可以作为一个适当论坛，探讨建立无核区问题。

尽管蒙古不是六方会谈的直接当事方，但它表示愿意促进会谈成功。为此蒙古于

2007 年担任了朝鲜与日本举行双边会谈以解决影响六方会谈的双边问题的东道

国。蒙古国政府还表示它愿意在必要时接待负责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问题的第

5 工作组。 

 

 

 


